臺北縣政府社會局辦理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
無納稅資料之所得切結書
本人               為申請臺北縣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，

因本人為□自營作業者   ，且無最近1年報稅資料，特具結本
        □無一定之僱主者

□近三個月內就業者
人前一年薪資及工作收入情形如下，併附相關證明資料，如有不實，本人願負偽造文書及冒領公款等法律責任，並繳回補助款。

	工作單位名稱
	
	
	
	

	工作地點
	
	
	
	

	統一編號
	
	
	
	

	工作內容
	
	
	
	

	工作時間
	上午    時至

下午    時
	上午    時至

下午    時
	上午    時至

下午    時
	上午    時至

下午    時

	任職/工作期間
	自  年 月 日

至  年 月 日
	自  年 月 日

至  年 月 日
	自  年 月 日

至  年 月 日
	自  年 月 日

至  年 月 日

	薪資/工作

所得（平均每月）
	
	
	
	

	年收入
	
	
	
	


   此　　致

臺北縣政府社會局 

立切結書人：
身分證字號：

戶籍地址：

聯絡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















